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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流程圖 
 

 

 

 

進入網路報名系統，閱

讀網路報名注意事項 
離開報名系統 

點選報考類別 

鍵入考生「報考系組」 
及「身分證字號」 

輸入個人資料，核對資料確認無

誤後送出 

不同意 

＊請先檢查系所（組）別是否有誤。 

＊考生於報名日期截止或報名資料確認送出後，不得以任何

理由要求更改報考系所(組)別及選考科目，故輸入報名表各

項資料時請謹慎小心，並核對清楚無誤後再送出資料，以

免權益受損（例：地址若輸入錯誤，以致成績通知單及複試

通知無法寄達，由考生自行負責）。 

＊報名資料若有需造字的文字，於網路輸入時請以全形*符號

代替（例如：李儀輸入為李*儀），以免報名資料產生亂碼

無法辨識，致影響報名。待報名表印出，於報名表上用筆更正後，

併同學系審查資料，於規定期限內郵寄至本校招生委員會

代為處理（如有疑問，請洽本校招生委員會 02-28819471 轉

6062-6067）。 

＊本校不發售紙本簡章，請逕至本校網頁下載。 

 網址：http://www.scu.edu.tw /「招生訊息」 
詳閱本校簡章 

＊網路報名時間： 
100 年 10 月 27 日上午 10 時起至 11
月 3 日下午 5 時止 

＊報名網址：

http://www.scu.edu.tw/exam 或 
  http://www.scu.edu.tw/「招生訊息」

→招生考試網路資訊系統 

依報名表上之 13 碼「個人繳費

帳號」辦理繳費 

＊繳費方式：（請詳簡章網路填表報名作業規定：第 20~21 頁）

一、ATM 轉帳繳費 
 二、合作金庫銀行櫃臺繳費 
 三、各銀行櫃臺繳費 

查詢繳費是否成功 

同 
意 

失 
敗 

＊查詢繳費結果請於繳費次日至：
 http//:www.scu.edu.tw/「招生訊息」→招生考試網路資訊系統

＊完成報名手續係指於 100 年 11 月 3 日前填完報名表、寄送
學系審查資料且繳費成功者。 

＊本校預定於 100 月 11 月 21 日前寄送准考證。考生若於 11
月 23 日仍未收到者，可逕行至本校網頁或電洽本校招生組
查詢。 

＊網址：http://www.scu.edu.tw/「招生訊息」→招生考試網路
資訊系統  

＊聯絡電話:（02）28819471 轉 6062～6067 
＊報名表及學系規定之書面資料，請裝入已黏貼簡章所附報

名專用封面之信封內，掛號或親送本校外雙溪校區招生委

員會登錄收件，逾期恕不受理。 

成 
功 

產生「個人繳費帳號」，完成網路

報名作業後，列印報名表，併同學

系審查資料寄至本校招生委員會 

完成報名手續 



 II

    101   
               

        

 
100 10 27 10 100  

11 3 5  
 

 
100 10 27 100 11 3  

 

 
100 10 27 10 00  

100 11 3 24 00  
 

 
100 11 27  

 100 12 8  

 100 12 8  

 100 12 9 2  

 
100 12 12 12 14

13  

 100 12 27  

 
 

（請

詳簡章第 15~16 頁）。 

一、正取生網路登記就讀

意 願 （ 網 址 ：

http://www.scu.edu.tw/
招生訊息/招生考試網

路資訊系統） 
二、正取生郵寄「就讀意願

暨通訊報到同意書」與

學歷身分證件 

※務請於下列期限內完成相關程序※ 
一、正取生網路登記就讀意願： 

101 年元月 6 日上午 10 時起至 
101 年元月 10 日下午 5 時止 

二、正取生郵寄「就讀意願暨通訊報到同意書」
與學歷身分證件： 
(1)101 年元月 6 日起至 101 年元月 10 日止

（郵戳為憑）將「就讀意願暨通訊報到同
意書」與學歷身分證件以掛號郵寄至「台
北市中正區貴陽街一段 56 號  東吳大學
城中校區註冊組 收」。 

(2) 101 年元月 13 日下午 4 時後網頁公告
「完成通訊報到確認名單」。 
（ 招生訊息）

備取生應依本校通知之時

地辦理通訊報到（請詳簡章

第 15~16 頁）。

一、正取生報到後缺額，101 年元月 13 日下午 4
時公告於本校網頁。 

二、各該學系備取生應於本校通知日期截止前，
以掛號郵寄「就讀意願暨通訊報到同意書」
與學歷身分證件，逾期不予受理。 

 
(111) 70  
(100) 56  
(02) 28819471 6062 6067 
http //www.s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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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最高學歷歷年成績單一式三份（須附

學業成績總平均及名次證明）。 
2.研究計畫一式三份，約 2,000 字（須

以日文書寫）。 
3.自傳一式三份，約 1,000 字（須以日

文書寫）。 
4.就讀學系教師推薦函二封。 
5.其他有助於證明日語能力之相關資

料。 

1.  

 
2.  

 

1.初審（書面審查）： 
就成績單、研究計畫、自傳、推薦函

及其他資料等綜合審查。 
2.複審： 

初審通過始得參加複審，並以面試

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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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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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3
。 

※為協助近貧及家庭突遭變故學子報考，凡家庭情況符合「東吳大學學生清寒急難救
助 金 實 施 辦 法 」 第 二 條 所 述 者 （ 詳 情 請 洽 生 活 輔 導 組 網 頁 ：
http://www.scu.edu.tw/life），得於考試結束一週內，檢具相關證明文件，提出退費申
請，經審核通過，本校將全額退還報名費。 

 100 10 27 10 00 100 11 3 24 00 【
11 3

】  

  


20-21 1
  

 

 


800
 

100 11 21
11 23

 
http://www.scu.edu.tw  

02 28819471 6062 6067  

  
 100  


 


 


 


。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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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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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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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取生： 
 101 13 4

2 15

E-mail  


56    
 (Tel:02-23111531

2312  

  


 


101 6 ~ 10

 
101 13 4

 
101 16  

※  

 101 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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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100
 

碩、博士班（不含碩士在職專班）一~二年級學雜費：

院  系  別 
學雜費（含退撫基金）

（修業年限內者） 

學雜費(不含退撫基金) 
（延修生每學期修習學分

數在10學分以上者） 

學分費（每學分） 
（延修生每學期修習學分

數在9學分以下者） 

人社、外語學院各學系 
（不含音樂學系） 48,370 47,590 1,410 

商學院各學系 
（不含資訊管理學系） 

49,110 48,330 1,410 

理學院各學系及 
商學院資訊管理學系 

55,990 55,170 1,410 

  

  


 



02-23111531 2345 2349
http://www.scu.edu.tw/housing/  







02-28819471 6062 6067  









http://www.acad.scu.edu.tw/1/reg/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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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http://www.scu.edu.tw  


  

  

  

  

  

  

  



  



                 

 

 
 ×20% ×20% ×30%

×30% ×4  
 

 ×20% ×20%
×30% ×30% ×70% ×30% ×5  

   
×60% ×40% ×2  

 ×30% ×40% ×30% ×3  

 

 
 ×40% ×60% ×2  

 
×40% ×60% ×50% ×50% ×3  

   
×50% ×50% ×2  

 
×50% ×50% ×2  

×50% ×50% ×60% 
×40% ×3  

   
×50% ×50% ×2  

   
×50% ×5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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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50% ×2  

   
×50% ×50% ×2  

   
×50% ×50% ×2  

 ×50% ×50% ×2  

   
×60% ×40% ×2  

 

 
×30% ×70% ×2  

 
×30% ×70% ×60% ×40%

×3  

 
 

  
×50% ×50% ×2  

 
 

   
×30% ×70% ×2  

   
×30% ×70% ×2  

   
×50% ×5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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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 

  

 
http://www.scu.edu.tw/ exam/或 

http://www.scu.edu.tw/下點選：「招生訊息」→招生考試網路資訊系統 

 
基本硬體需求為具有上網功能的個人電腦，並連接印表機，以 A4 紙張印
出。即個人電腦必須具有： 

1.網際網路連線。 

2.連接可列印 A4 大小白色紙張之噴墨式印表機或雷射印表機。 

3.中文輸出/輸入能力。 

4.務請使用中文 Windows 作業系統中的 I E 5.0 以上（含 5.0）瀏覽器及
800*600 螢幕進行登錄作業。 

 

100 10 27 10 時 11 3 5 時  

 
在使用全球資訊網瀏覽器連接到上面所指定的網路報名網址後，請依下列
步驟與畫面指示，完成網路報名資料的處理： 

1.選取要報名的考試類別－碩士班甄試。 

2.輸入報考學系之系組代碼。 

3.輸入考生個人基本資料（若因特殊字電腦無該字體時，請直接跳過，
待報名表印出後，於報名表上以紅筆人工填寫）。 

4.列印報名表。 

5.離開網路報名系統。 

6.  

7. 100 11
3

101  

100 11 3  
（ ATM ： 

◆插入金融卡。 
◆輸入密碼。 

◆視各提款機功能選擇「跨行轉帳」或「其他交易」、「轉帳」；
郵局請採非約定帳號鍵入。 



 21 

◆輸入合作金庫銀行代號「006」。 

◆輸入報名表印出之帳號（13 碼）：「○○○○○○○○○○○
○○」（注意每張報名表之帳號不同）。 

◆輸入轉入金額「1,600 元」（注意：金額輸入錯誤時，無法完成轉
帳手續）。 

◆務必確認「交易明細單」之「轉入帳號」及「繳款金額」，並以
補登存摺方式確認轉帳成功。 

◆「交易明細單」即考生之繳費收據，請妥為保存，以便日後若有
疑義時核帳之用。 

◆請填寫聯行存款單，告知合作金庫銀行櫃臺行員鍵入虛擬帳號交易代號。 
◆填寫報名表印出之帳號（13 碼）：「○○○○○○○○○○○
○○」（注意每張報名表之帳號不同）。 

◆填寫繳費帳戶戶名：「東吳大學 101 學年度招生專用戶」。 

◆填寫繳費金額「1,600 元」（注意：金額輸入錯誤時，無法完成繳
費手續）。 

◆存款收據即考生之繳費收據，請妥為保存，以便日後若有疑義時
核帳之用。 

◆填寫匯款單。 
◆填寫收款銀行：「合作金庫銀行西門分行」。 

◆填寫報名表印出之帳號（13 碼）：「○○○○○○○○○○○
○○」（注意每張報名表之帳號不同）。 

◆填寫繳費帳戶戶名：「東吳大學 101 學年度招生專用戶」 

◆填寫繳費金額「1,600 元」（注意：金額輸入錯誤時，無法完成匯
款手續）。 

◆匯款收據即考生之繳費收據，請妥為保存，以便日後若有疑義時
核帳之用。 

 
http://www.scu.edu.tw/ :

 

 
1.平均每次登錄所需時間約為 10 到 20 分鐘（依資料速度而定），建議
預留 30 分鐘的時間。在登錄前建議先將考生個人資料（如戶籍地址與
通訊地址等）備妥，以節省時間。 

2.請考生在完成網路輸入報名資料時，再詳細檢查一遍，資料一旦按「確
認」鍵後不得修改。若報名表已印出，才發現錯誤時，請全部重新輸
入一次；並依正確報名表上之繳費帳號繳費。 

3.考生如有 E-Mail 帳號時請務必填寫，本校如有臨時通知等事宜，除於
網路上公告外，另將以 E-Mail 郵件傳送至考生個人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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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 7月 15 日教育部台參字第 1000112683C 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 8條 

 本標準依大學法第二十三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三條 具下列資格之一者，得以同等學力報考大學碩士班一年級新生入學考試： 

一、在學士班肄業，僅未修滿規定修業年限最後一年，因故退學或休學，自規定

修業年限最後一年之始日起算已滿二年，持有附歷年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或

休學證明書。 

二、修滿學士班規定修業年限，因故未能畢業，自規定修業年限最後一年之末日

起算已滿一年，持有附歷年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三、在大學規定修業年限六年（含實習）以上之學士班修滿四年課程，且已修畢

畢業應修學分一百二十八學分以上。 

四、取得專科學校畢業證書後，其為三年制者經離校二年以上；二年制或五年制

者經離校三年以上；取得專科進修（補習）學校資格證明書、專科進修學校

畢業證書或專科學校畢業程度自學進修學力鑑定考試及格證書者，比照二年

制專科學校辦理。各校並得依實際需要，另增訂相關工作經驗、最低工作年

資之規定。 

五、下列國家考試及格，持有及格證書：  

（一）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或一等、二等、三等特種考試及格。  

（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或相當等級之特種考試及格。  

六、取得甲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甲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後，曾從事工作經驗三年

以上，持有證書及證明文件。

第五條 持國外或香港澳門地區高級中等學校學歷，符合大學辦理國外學歷採認辦法及香

港澳門學歷檢覈及採認辦法規定者，得準用第二條第一款規定辦理。 

畢業年級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二年級之國外或香港澳門地區同級同類學校畢

業生，得以同等學力報考大學學士班一年級新生入學考試。但大學應增加其畢業

應修學分，或延長其修業年限。 

畢業年級高於相當國內高級中等學校之國外或香港澳門地區同級同類學校肄業

生，修滿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修業年限以下年級者，得準用第二條第一款規

定辦理。 

持國外或香港澳門地區專科以上學校學歷，符合大學辦理國外學歷採認辦法及香

港澳門學歷檢覈及採認辦法規定者，得準用第二條第二款、第三條第一款至第四

款及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規定辦理。 

第六條 軍警校院學歷，依教育部核准比敘之規定辦理。 

第七條 本標準所定年數起迄計算方式，除下列情形者外，自規定起算日，計算至報考當

學年度註冊截止日為止： 

一、離校或休學年數之計算：自歷年成績單、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

明書所載最後修滿學期之末日，起算至報考當學年度註冊截止日為止。 

二、專業訓練及從事相關工作年數之計算：以專業訓練或相關工作之證明上所載

開始日期，起算至報考當學年度註冊截止日為止。 

第八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行。

 



 25 

        

 1001  1053 

 1002  1054 

 1003  1055 

 1004  1056 

 1005  1057 

 1006 (  1058 

 1007  1059 

 1008  1060 

 1009  1061 

 1010  1062 

 1011  1063 

 1012  1064 

 1013  1065 

 1014  1066 

 1015  1067 

 1016 ( ) 1068 

 1017  1069 

 1018  1070 

 1019  1071 

 1020  1072 

 1021  1073 

 1022  1074 

 1023  1075 

 1024  1076 

 1025  1077 

 1026  1078 

 1027  1101 

 1028  1102 

 1029  1103 

 1030  1104 

 1031  1105 

 1032  1106 

 1033  1107 

 1034  1108 

 1035  1109 

 1036  1110 

 1037  1111 

 1038  1112 

 1039  1113 

 1040  1114 

 1041  1115 

 1042  1116 

 1043  1117 

 1044  1118 

 1045  1119 

 1046  1120 

 1047  1122 

 1048  1123 

 1049  1124 

 1050  1125 

 1051  1126 

 1052  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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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8  1178 
 1129  1179 
 1130  1180 

 1131  1181 
 1132  1182 
 1133  1183 

 1134  1184 
 1135  1185 

 1136  1186 
 1137  1187 
 1138  1188 
 1139  1189 
 1140  1190 
 1141  1191 

 1142  1192 
 1143  1193 

 1144  1194 
 1145  1195 

 1146  1196 
 1147  1197 
 1148  1198 

 1149  1199 
 1150  1200 

 1151  1201 
 1152  1202 
 1153  1203 
 1154  1204 
 1155  1205 

 1156  1206 
 1157  1207 
 1158  1208 
 1159  1209 
 1160  1210 
 1161 1211 

 1162  1212 
 1163  1213 

 1164  1214 
 1165  1215 
 1166  1216 

 1167  1217 
 1168  1218 

 1169  1219 
 1170 1220 

 1171 1221 
 1172  1222 
 1173  1223 
 1174  1225 

 1175  1226 
 1176  1301 
 1177  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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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  2163 

 2002  2164 

 2003  2165 

 2004  2050 

 2005  2051 

 2006  2052 

 2007  2053 

 2008  2054 

 2009  2055 

 2010  2056 

 2162  2057 

 2011  2058 

 2012  2059 

 2013  2060 

 2014  2061 

 2015  2062 

 2016  2063 

 2017  2064 

 2018  2065 

 2019  2066 

 2020  2067 

 2161  2068 

 2021  2069 

 2022  2070 

 2023  2071 

 2024  2072 

 2025  2073 

 2026  2074 

 2027  2075 

 2028  2076 

 2029  2077 

 2030  2078 

 2031  2079 

 2032  2080 

 2033  2081 

 2034  2082 

 2035  2083 

 2036  2084 

 2037  2085 

 2038  2086 

 2039  2087 

 2040  2088 

 2041  2089 

 2042  2090 

 2043  2091 

 2044  2092 

 2045  2093 

 2046  2094 

 2047  2095 

 2048  2096 

 2049  2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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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8  2136 

 2099  2137 

 2100  2138 

 2101  2139 

 2102  2140 

 2103  2141 

 2104  2142 

 2105  2143 

 2106  2144 

 2107  2145 

 2108  2146 

 2109  2147 

 2110  2148 

 2111  2149 

 2112  2150 

 2113  2151 

 2114  2152 

 2115  2153 

 2116  2154 

 2117  2155 

 2118  2156 

 2119  2157 

 2120  2158 

 2121  2166 

 2122  2167 

 2123  2168 

 2124  2169 

 2125  2170 

 2126  2171 

 2127  2172 

 2128  2173 

 2129  2174 

 2130  2175 

 2131  2176 

 2132  2177 

 2133  2159 

 2134  2160 

 2135   

    

 3201  3202 

    

  

 3203   

 

 

◎

1301 1302
2159 2160  



※ http://www.scu.edu.tw/exam/ A4
 

＜樣本＞    101  

報考學系組   日本語文學系碩士班 

姓  名 謝小強 性別 男 出生年月日  民國 78 年 4 月 10 日 

身分證號碼   A123456789 家長姓名 謝一二 
特殊身分 

註    記 

□原住民    □非原住民 

 □低收入戶  □非低收入戶

肄畢業學校 

代      碼 
  1101  東吳大學 

學歷區分 ０普通生：０同等學力：１  

學 歷 

一般 民國 101 年 6 月 東吳大學外國語文學院日本語文學系畢業 

同等 

學力 

□民國   年  月   大學（學院）  學院   學系    組  年級第  學期肄業

□民國   年  月    專科學校   年制    科     組畢業 

□民國     年    月 國家考試：                                   及格

服役情形 

已服兵役 (民國  年  月  日入伍至  年  月  日退伍)  

未服兵役  核定免役   國民兵役   現役軍人 

服役中 ，將於本年  月  日退伍 

通訊聯絡處  111 台北市士林區臨溪路 70 號 

聯絡電話及 

電子郵件信箱 

公： 02-28819471 宅： 02-28838409  

 行動電話：0910000001    E-Mail  1234@scu.edu.tw 

繳費銀行及 

帳    號 

合作金庫銀行西門分行 
銀行代碼：006 
帳戶戶名： 

「東吳大學 101 學年度招生專用戶」
帳號：1234567890123 
金額：1,600 元 

＊務請依此帳號繳費＊ 

准考證號碼 
（請勿填寫）  

備  註 郵寄報名前務請核對輸入資料正確無誤。 

 

＊請於印出後自行 

  黏貼最近三個月 

內二吋半身脫帽 

照片一張＊ 

  

7890123





                      

                        

                        

 

        

- mail
為仍有未盡事宜，請於背頁或另紙說明，再次感謝您的寶貴資訊



                      

                        

                        

 

        

- mail
為仍有未盡事宜，請於背頁或另紙說明，再次感謝您的寶貴資訊





 





 



 

 

 



 

 

  

 Home                  

       

E-mail   

                                           

 

( )

 

 

     

 

1.  

2.  

3. http://www.scu.edu.tw/ibsu/  



 





 

 

 

 

 

 

E-mail

 



 





 

 

 

 

 

 

E-mail

 



 
 

本人報考 貴校      學系碩士班 

    組甄試入學，所持國外學歷，日後如經

查證不實，願受無條件退學、不錄取及（或）禁

止參加考試之處分，絕無異議。若於報名時無法

繳交已加蓋經我國駐外單位驗證戳記之學歷證件

及移民署出具之出入時間證明，本人保證於錄取

後報到時補交。若未如期繳交或經查證不符合 

貴校報考條件，自願放棄錄取資格，絕無異議。 

此 致 

東吳大學 101 學年度招生委員會 

 

 

 

立 書 人 ： 

報 考 系 組 別 ： 

學校所在國及州別 ： 

聯 絡 電 話 ：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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